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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老年人实行优惠优待政策的通知

彰政办发〔2011〕65号

相关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、《辽宁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和阜政办发〔2009〕43号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有关文件精神，切实保障全县老年人权益，让老年人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，深入体会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经县政府研究决定，现将对我县老年人实行优惠优待有关政策通知如下：
1、60-69周岁老年人持《老年证》乘坐县内公交车享受半价优惠。
2、70周岁以上老年人持《老年优待证》乘坐县内公交车享受免费优惠。
3、60周岁以上老年人持《老年证》或《老年优待证》到公立医院就诊，免交普通门诊挂号费。
4、60周岁以上老年人持《老年证》或《老年优待证》可以免费进入公园或旅游景点。
5、交通、医疗、旅游等服务机构，要为老年人设置优待服务窗口和通道，并设立优惠、优待和优先标志。
以上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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